
附3
中国人民银行中牟县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部门：金融服务管理科  填报日期： 2020.12.18填报人：宋大军
	序号
	被许可人名称

（姓名）
	许可文件编号
	许可文件名称
	有效期至
	许可内容
	许可机关
	备注

	1
	中牟县三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	L4910001682101
	开户许可证
	2022-11-21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中牟县支行
	

	2
	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官庙办事处魏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	J49100956737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中牟县支行
	

	3
	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官庙办事处野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	J49100956746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中牟县支行
	

	4
	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官庙办事处坡董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	J49100956755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中牟县支行
	

	5
	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官庙办事处坟西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	J49100956761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中牟县支行
	

	6
	中牟县保安服务公司工会委员会
	J49100957706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中牟县支行
	

	7
	郑州长岳不动产有限公司工会联合委员会
	J49100957707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中牟县支行
	

	8
	中牟县三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	L4910001471801
	开户许可证
	2020-12-15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中牟县支行
	

	
	
	
	
	
	
	
	

	执法部门意见：

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，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，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。

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法律事务部门（办公室）意见：

经审核，同意公示，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。

（经审核，按规定予以备案。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。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，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，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据实填写。

